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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网络时代的技术迭代升级对传统社会造成了巨

大冲击，以技术为驱动的力量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巨

变。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智能化技术不断冲击着

传统司法体系，大数据的到来最显著的冲击就是大

数据侦查模式对传统侦查模式的取代之势，但是大

数据侦查模式的不确定性，又对司法活动产生了影

响，既有提高效率和节约资源的益处，也存在规制

和技术规范模糊的劣处。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

认知科学，法学专家们提出了认知法庭科学与智慧

司法这一创新型研究。通过对智慧司法的技术、所

面临的困境、发展及大数据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形成了中国智慧司法。然而，本文将从新的视角，

将“智慧”二字分开讨论，从技术和意识参与管

理的角度进行智慧司法体系的构建及各自优势的结

合，为中国智慧司法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思路和方

案。下图展示了本文提出的一个思路。

图 1  思路展示

二、智能化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

（一）司法审批中的运用

在传统的司法活动中，所有的审批都是通过人

工审核和纸质阅卷的形式，以人为主导，从信息到

数据、从因到果的关系为导向。90年代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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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不仅因为形势政策、诉讼

构造及党政部分干部插手等因素的影响，还因为传

统形式导致审批的流程不是完全按照规章制度进

行。［1］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提出及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形成，我国司法审批制度也在逐步完善。［1］

同时，也学习了西方的技术并引用了中国自主创

新的技术，将完整的审批程序按照法律规定构建

模型及相关算法模型，基本实现了无纸审批和办

公。并且因为技术具有自动化的特性，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结合云计算对审批程序进行自动化

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审批流程的自动化、审批流

程的优化以及数据共享等；大大提高了审批的效

率，同时也增加了审批的透明度。使得检查监督

部门能更方便、高效的提出指导意见，也方便了

司法部门的自查活动［2］。

（二）司法诉讼中的运用

进行智能化的诉讼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而

言，最直接的益处就是规避了传统意义上的“诉

棍”现象，使得律师行业更加的透明和智能化，从

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的诉讼服务，同时也能促

进整个律师行业的进步，整体提高整个律师队伍的

人才建设和职业素养。在司法部门中，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技术在传统的诉讼服务中的应用，不仅能增

加诉讼服务的智能化和便捷化，还能更大程度地进

行自动化诉讼服务。特别是人民群众能够对自助立

案和自动审判的进度进行实时查询。这将极大地提

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

的权益。这一变革不仅方便了人民群众的诉讼活

动，让人民群众能学习司法知识，相信司法机关，

做到对司法机关和律师行业的完全信任，从而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3］。从这一方面更大程度

地提高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让从前的诉讼黑箱

就此消失。

（三）司法调查中的运用

现在的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入到了司法活动的各

个层面。司法调查正从依赖严刑逼供、重口供的时

代，向保障人权、重证据的时代转变。将与案件有

关的数据进行搜集、分析和挖掘，为律师和法官提

供了全面的案件调查和技术分析的支持，力求最

大限度地还原案件事实［4］。并且在庭审活动中也

在逐渐的引用案件还原和动态模拟——将搜集到的

数据进行可视化、动态化的转化。随着智能化技术

的发展，VR技术也在法庭调查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将现场勘察的有价值和导向性的数据通过VR

和AR技术导入虚拟系统，再通过虚拟系统对现场

的罪证等进行重点标记，然后通过可视化转化为图

像呈现在法官和律师的面前，让法官和律师更直观

地对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更加客观和完整的证

据取代部分法官和律师的逻辑推理和先入为主的经

验判断。

（四）庭审记录中的运用

庭审记录的运用是最为普遍和成熟的，也是现

代司法活动中各个部门都广泛应用的智能化技术。

自电脑技术问世以来，庭审记录员的工作压力得到

了极大减轻，同时也为司法部门的自查以及外部的

监督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的技术发展又增加了

语音识别技术和文字的转录，不仅是对各方面庭审

参与人的语音进行识别和文字的转录，更是一种对

形成间接证据的语音进行鉴真的技术，同时还可以

识别大多数的方言［5］。因此，庭审过程的自动化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EB/OL］．（2023-03-07）［2024-06-

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9666684641323849&wfr=spider&for=pc．

［2］国内新闻网．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提升司法透明度始终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EB/OL］．（2022-04-22）

［2024-06-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779334536900324&wfr=spider&for=pc．

［3］法治日报．提升司法质量效率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解读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EB/OL］．（2021-12-31）［2024-

06-07］．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112/t20211231_315695.html．

［4］人民法治．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EB/OL］．（2020-12-03)［2024-06-07］．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10250234．

［5］人民法院报．人工智能时代庭审记录的智能化发展［EB/OL］．（2017-12-06）［2024-06-07］．https://www.

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12/id/31012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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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整理在不断地优化并得到全面的应用。这使

得庭审记录更加的准确，提升了庭审记录的效率，

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庭审记录员的主观意识的介

入，减轻了记录员的压力，让司法活动更加的公正

和准确，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活动的效率。

（五）辅助判决中的运用

我国也进行了辅助判决的试验点的设置，同时

也逐渐出现了AI生成的判决书，利用人工智能对案

件进行自动的分析和比对。AI生成的判决书不仅引

发了社会公众的疑虑，也对传统的法官判决构成了

巨大的冲击。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就是将相关的

案例判决进行检索和分析。为法官提供相关案例的

判决素材，并且通过对比分析总结经验和规律，提

高了判决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法官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推动了诉讼活动的进程，节约司法资源，使

诉讼活动更加高效快捷的完成。此外，对过往类似

案件判决书的自动化数据检索和相关算法的模型应

用，能更精准地针对个案生成判决书。虽然结果看

似是客观没有加入人的主观意识，但是在算法模型

的构建中就已经加入了设计人员的主观意识，并且

人工智能也只是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机械地

生成判决书，因此AI生成判决书等技术的应用可能

并不完全适用于司法工作［1］。

三、智慧化管理在司法领域的运用

（一）司法流程的再造

现代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体现在司法实践活

动中，更对司法活动流程进行了全面的完善和升

级，融入智能化技术的管理就会形成一个智慧化管

理的理念。通过对司法流程的重新设计，将制度融

入流程，并且将审判流程进行优化。在司法实践

中，不断对审判流程进行分析和设计，减少了不必

要的审判环节，节约了传统司法审判中的时间，进

而提高了司法审判的效率，也进一步完善了司法审

判的流程［2］。

（二）司法部门的信息共享

从以因果关系为中心的信息时代逐步过渡到将

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结合的时代，通过智慧管理的

应用以及信息化手段，实现司法机关各部门的信

息共享和协同作战，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的信息孤

岛和数据重复录入的问题，打破了以往的信息壁

垒［3］。在大数据时代，有价值信息的共享是智慧

司法体系建设的体现，提高不同部门的协同能力。

信息的碰撞和分析是对司法制度公平公正的维护，

信息的共享提高了审判的效率。

（三）司法部门的标准化管理

1. 电子化文件的管理

各行各业都在推行文件管理系统，文件管理也

是一种有价值的数据收集。将纸质版文件进行电子

化管理，不仅方便检索和进行数据的碰撞比对，还

可以更加有效地对文书进行电子化储存和管理。从

降低成本和保护环境的角度分析，电子化文件管理

不仅节约了文件储存的物理空间及人力管理，还能

有效地进行翻阅和查询，也可以减少纸张的使用，

保护环境，节约自然资源。

2. 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

传统的司法人员对制度的不熟悉和不注意就会

导致司法工作的低效性，但在智慧管理技术的应用

下，所有人员的管理都实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智

能化人力资源管理不仅明确了司法人员的职权和职

责，还对所有司法人员进行了工作的内部和外部的

评价，有利于对司法人员的职业发展做出精准地

评判和认定［4］。信息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奖惩

分明，更是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判和

记录，从而勉励人员，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效

率，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工作人员对自己的优

［1］人民法院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实践中

应审慎利用［EB/OL］．（2023-06-01）［2024-06-07］．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3/06/id/7319161.

shtml．

［2］人民法院报．抓实“公正与效率”推进审判工

作现代化［EB/OL］．（2023-12-17）［2024-06-07］．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3/12/id/7707395.

shtml．

［3］人民日报海外版．打破“数据壁垒”“信息孤

岛”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EB/OL］．（2022-01-05）

［2024-06-07］．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1/05/

content_5666469.htm．

［ 4 ］ 中 国 法 院 网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关 于 规 范 和 加

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EB/OL］．（2022-12-

09）［2024-06-07］．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

detail/2022/12/id/70576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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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特长的发展，让每位司法工作人员都最大限度

地适应自己的岗位并激发积极性。

四、智慧司法体系的建设

（一）司法实践技术方面

1. 司法数据平台建设

全国统一的司法数据平台的建设就是对部、

省、市、县、乡五级的数据收集进行全面覆盖，实

现网络互联互通。该平台对所有数据进行五级分类

处理，从立案审查到诉讼活动的启动，从法庭辩论

到法庭调查，从裁决审判到判决书的公布，每个阶

段都进行了五级分类［1］。不仅是为了方便司法人员

的检索和审阅，更是将司法活动全过程都公开化、

透明化。一方面促进了部门之间的协作，实现了数

据共享，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实现“融空间”

的集成作战模式；另一方面更是促进了中国智慧司

法体系的建设，使得所有司法人员都可以相互进行

经验式的学习，也加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从

而有利于完善司法制度，促进司法改革［2］。

司法数据平台的建设，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收

集和筛选。并非所有的数据都需收集和分析，不能

将司法工作和其他领域进行冗杂的混同，要清楚司

法工作的目的和底层逻辑。从大数据侦查和传统的

侦查模式比对下就能发现，传统侦查模式的核心是

“因果关系”，而大数据侦查模式的核心是“相关

关系”［3］。在其他领域，可能所有相关数据的收

集就是领域发展的基础，但是在司法活动中，最核

心的还是具有因果关系的数据收集。因此，关于司

法数据平台的建设，其数据必须是经过符合司法活

动实践的筛选而收集的。第一，必须设置平台的数

据相关性。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根本运算原理，构建相关的数据模型和算法，自

动化分析所有司法实践产生的数据［4］。第二，必

须设置平台的权限。根据案件类型及保密年限进行

分类，对案件进行统计模型的建立。占比大的案件

就可以完全开放，供司法人员的学习和社会公众的

监督；占比小及涉密案件则对国安等秘密部门进行

部分开放，供相关人员的学习及经验交流。同时，

所有算法的设定不得使用真实案卷数据进行验证，

操作流程需告知相关司法技术负责人，由他们进行

检验。第三，必须对平台数据进行最高级别的保

护，防止数据被窃取，避免不法人员利用所得数据

建立反算法模型，从而威胁整个司法数据平台的安

全。第四，从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这个角度出

发，数据的收录必须经过本人同意，否则就需要对

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名、人像模糊等技术处

理［5］。第五，每一类甚至每一个案件都应详细链

接到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必须做出合理全

面的司法解释。这不仅要遵循法理，更要融入二十

大精神，实现有温度的执法，让人民群众百分之百

地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情理，从而增强人民

群众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信任。

司法数据平台的建设问题就是对智能化技术的

应用和规制，不仅要选择技术，更要完善和修改技

术。但是智能化技术只是自动化的运行，从经济角

度看，是对各类资源的经济成本的节约。与此同

时，也要注意司法数据平台只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

辅助手段，而不是整个司法活动的全部，不能将智

能化技术直接照搬，要对技术进行法律规制［6］。

司法数据平台建设也并不是无限制的技术堆砌，而

是为了提高司法工作的公信力和效力。因此，首先

［1］司法部．“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体系建设指导意见［J］．中国司法，2018，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公正司法重要论述［EB/OL］．（2022-05-24）［2024-06-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608326324970191&wfr=s

pider&for=pc．

［3］胡铭，龚中航．大数据侦查的基本定位与法律规制［J］．浙江社会科学，2019，12．

［4］苗林林．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相关性分析应用研究［J］．政法学刊，2017，5．

［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民个人信息类型和数量如何认定［EB/OL］．（2021-10-12）［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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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技术的选择和技术人员的引用进行筛选；其次

是根据司法实践中的真实问题，进行技术的修改和

应用；最后是对技术的规范和数据的分析。现代化

智慧司法体系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信息和数据

安全的保护，因此，对技术应持最严格的态度，要

对人民、社会、国家、法律负责。

2. 司法服务平台建设

司法服务平台是针对人民群众建设的平台，旨

在让人民群众不仅能真切地参与到与自己相关的司

法活动中，更是针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进行外部监督

的平台。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舆论对各行各业的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当大数据最终转变为情

报的时候，就需要建设一个完全透明公开的平台，

以确保司法实践活动不受舆论的影响。

首先，司法服务平台针对的是司法活动的参与

者，让人民群众能实时查询到自己所参与的司法活

动的进度以及相关情况，以便对自己相关利益和权

利进行保护，同时也能促进人民群众义务的履行，

还可以结合司法数据平台的公开信息进行相关法律

学习、权利的保护和警示教育。创建一个让人民

群众能置身于各个类型案件中的情景和空间，给予

其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建立；其次，司

法服务平台针对广大未参与司法活动的人民群众，

不仅可以给在校学生、教师、教授、专家等提供相

关类型的案件作为他们的研究和学习的素材，还有

助于促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促进中国智慧司法体系

的形成，也为创新中国特色的司法理论提供基础，

并为渴望学习法律知识及保护自身权利的人民群众

提供一个学习平台，从以往的经验中总结和汲取营

养，从而为我国的全民守法提供一个全国统一的平

台；最后，司法服务平台是针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

个外部监督，让人民群众进行服务评价，从舆论影

响到影响舆论，从监督到完善。让社会公众在实践

中发展理论体系，利用因果关系来说，因为司法活

动涉及人民群众和国家，所以就应该从外部让人民

群众积极地参与进来，不仅是国家对人民的负责，

更是人民对自己的负责，从人民群众中来再到人民

群众中去。

然而，司法服务平台的建设还存在众多的问

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信息的保护，很可能在

透漏了某个相关的个人信息后，导致社会舆论对其

造成伤害，或者对其过度赞扬。因此，必须严格对

数据进行筛查和算法的验证。此外，服务平台的评

价系统也应该进行严格的筛选，以防不法分子利用

该平台的影响力操控舆论，让人民群众完全了解平

台的目的，从而更有效地反映司法服务的优缺点。

（二）司法人员管理方面

1. 司法人员信息平台建设

从智慧管理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司法人员信

息平台是兼顾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的功能。司法人

员信息的收集不仅可以更好地建设高素质人才的执

法队伍，还能更好地促进司法队伍的扩大和更公正

地发展。“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

避也”［1］应该成为司法队伍乃至整个政法队伍的

目标和梦想。将司法人员的信息单独进行平台的建

设不仅是给外部人员的公开和了解，更是对内部人

员互相勉励和经验交流学习的平台。

司法人员信息平台建设是对司法人员特长的极

致发挥。首先是对司法人员的全部信息的真实记录

和利用智慧管理的技术进行分析研判，结合司法数

据平台和司法服务平台，对司法人员进行预测性判

断，尽可能让司法人员身处自己擅长的岗位，从而

提高司法效率、人员活力及创新性；其次，也是

对司法人员的保护，通过结合司法人员的生物信息

与其他领域的识别系统，不仅能预测司法人员在工

作中的危险（特别是公安机关）及心理的变化和压

力，还可以保护司法人员的人身和心理；最后，司

法人员信息平台也是对司法人员家庭的保护，从而

让司法人员有更多精力进行司法工作，同时，让人

民群众在司法人员的信息平台进行监督更是一种建

立群众和司法人员的联系，让群众对司法人员保持

着积极正能量的印象，不仅树立了司法人员的形

象，更是树立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从社会各方面保

障司法人员的工作状态和家庭生活，促进社会同理

心的产生，加大犯罪成本，从而更好地完善智慧司

法体系的建设。

然而，司法人员信息平台的建设并不是所有人

员及所有信息都公开。从建设目的包含外部监督和

内部监督可以看出，这些人员信息必须结合最基础

的司法数据平台的数据进行分类和部分公开。并

且，人员信息平台的建设必须从基层出发，典型的

［1］班固，《汉书·志·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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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以偶尔公布，但是公开的信息必须来源于五

部互联的信息。最基础的问题还是数据算法的保护

以及自动化程度的控制，虽然自动化技术可以结合

随机变量进行，提供便利，但是必须明确司法活动

的目的和意义，人的参与让司法人员信息平台更加

精准。此外，还需进行社会调查，对司法人员的信

息进行分类处理和权限设置，实行分等级设权限的

公开。

2. 司法人员考核平台建设

司法人员考核平台是一个司法机关内部的考

核系统，部分数据可以公布在司法人员信息平

台。这是一个司法人员互相勉励的平台，不仅要

有智能化技术的介入进行自动化的分析处理，还

需融入人工智慧化管理，让这个平台更具人性化

的靶向性，让整个测评结果更加的准确。司法人

员考核平台并不只是一个硬性的指标类型的平台

建设，同时也是属于每一个司法工作人员总结学

习的平台。实行五部互联的目的之一就是考虑到

此平台的建立，让每一个司法人员不仅在工作中

对人民群众保持公平公正，也让司法工作人员在

这个智慧化管理平台中感受到智慧司法体系建设

的必要性，并积极推进。

首先，司法人员考核平台要结合司法部门内部

的规章制度，设计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算法，以奖励

惩罚结果为导向，倒推筛选司法人员的信息、服务

评价和工作参与情况，与上述三种平台的数据进行

碰撞分析，以筛选出奖惩对象。其次，司法人员考

核平台不能只是机械的按照算法进行人员考核，在

一些审查和数据的监控阶段，必须设置专业的人员

进行监督，并非出于对平台算法准确性的怀疑，相

反，算法可以更加精准地运行，而是因为要不断有

人员完善考核平台的算法，以确保其不偏离最初的

目的。当未来的算法发展到可以根据人类的意识自

动进行修正和发展时，更是需要有司法人员的参与

和监督，防止将司法工作的核心从“因果关系”转

变为“相关关系”。最后，司法人员的考核平台应

该确保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数据来源的相关性。实

施五部互联就是从上到下保证每个司法工作人员的

公平性，只要是真实的进行了相关司法工作及相关

服务，就应收集相应的数据，作为平台的基础数据

材料。此外，该平台和上述三个平台都应该以最高

级别的数据保护系统对其数据进行保护，设置相应

的后台数据人员和安全防火墙，对平台进行全面的

监督和维护。

司法考核人员平台作为一个内部监督平台，更

应该对其数据进行各方面的碰撞分析，但仅限于与

司法内部各部门进行内部数据交流和分享。在相关

监督人员的选择问题上，应该进行严格筛选，可以

分为两类人员：一类是负责专业技术的提供和后台

数据的维护及算法的修改和完善；另一类是负责

专业管理和司法内部具有管理特长的司法人员，他

们只负责对管理流程及根据平台的结果结合相应的

司法规定，提出应该在流程的哪一方面进行修改和

完善。有这两类人员的相互配合，能更好地对平台

算法进行监督和设计，让智慧司法体系能更快地建

成和完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司法体系。司

法人员考核平台也应该设有一个司法人员的评价系

统，该系统可以设成匿名评价，但是对于地区要在

内部公开。这样得到的数据进行碰撞分析，不仅可

以验证评价的客观真实性，还能分析出更多区域性

的问题和优缺点，进行全面的体系化建设。

五、智慧司法体系建设的建议

智慧司法体系应该从上述的智能技术和智慧化

管理两个方面开始进行建设，虽然只是整个智慧司

法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但是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

系建设。针对当前智慧司法体系建设所依托的四个

平台存在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可能不知道司法制度

的相关规定，司法部门熟悉制度的人员，可能不懂

技术，所以这两类人员的筛选和相互合作就成为最

主要的建设问题。这就是新工科和新文科的提出。

因此，智慧司法体系的建设不能将眼光仅仅放在司

法部门，更应该参与各个学科最前沿技术的学习。

从多领域、多角度去思考，提升司法部门人员的思

维能力并融合各学科前沿技术的能力，以便智慧司

法体系的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其次，建立平台数据的保护机制至关重要。这

些平台建设的基础在于大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

理，如果不能做到最高级别的数据保护，为了确保

中国司法数据的安全，应慎重考虑平台的建设。然

而，构建智慧司法体系必然需要这些平台作为辅助

工具来帮助整体目标的实现。同时，数据后台和委

托的第三方数据保护公司，都应该设置相应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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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以防止数据的泄露，避免整个后台的司法数

据被不法分子滥用。

最后，关于平台的访问权限和控制权限的设

置，要尽可能地在平台进行数据的公开，这不仅是

为了满足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的需求，更是为了增

强司法工作的公信力。然而，对于分类中需要高度

保密及相关的涉密数据，应该设置一定的访问和控

制权限，不仅对外，更要对内。确保智慧司法体系

的建设不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突破司法工作的根本

目的壁垒。

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

国都在为未来的信息战未雨绸缪，比拼智能技术水

平。然而，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完全由

技术的发展进行自动化的处理，更要有人的参与、

管理和监督。技术与管理共同发展，不能有短板，

也不能冒进。从这两方面入手，建设一个具有中国

特色的智慧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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